
关于做好 2014 年上半年学位授予工作的通知 

 
全校各研究生培养单位： 

为确保 2014 年上半年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及学位

授予工作的顺利进行，请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安排好论文答辩

及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会议时间，于 6月 5日将有关申请材料

准时按要求报学位办公室。 

一、提交材料 

（一）评定分委员会同意授予学位人员名单 1 份。各单

位请认真核对学生类型、专业及授予学位门类，经学位评定

分委员会审议通过的名单从系统中生成并打印，加盖分委员

会公章，名单需作出如下说明： 

1、培养办公室、在职办公室本学期审核通过人数，本

次分会拟同意授学位人数； 

2、此两人数之间的差额需列出具体人员名单：因学术

不端取消答辩资格人员名单、论文评阅未通过人员名单、答

辩未通过人员名单、自动放弃申请学位人员名单；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宜。 

（二）《山东大学申请博士学位人员登记表》1 份。本

登记表是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授予博士学位的重要依据，

该表部分内容由系统自动生成。请申请人登陆系统中的打印

博士登记表菜单补充其中的缺项，填写完成后由各学位评定



分委员会负责审核并打印。个别申请者由于系统缺乏信息而

无法生成的，可先在系统中下载表格后再填写、打印。务请

申请人完整、准确填写表中的各项内容，不要出现空项，特

别要注意的是，答辩委员会决议要注意书写格式，不能简化。

请各分会审核人认真检查表中内容，审核后须签字并加盖学

位评定分委员会公章。 

（三）2 寸彩色背胶照片 1 张。本照片用于制做学位证

书，务必和研究生信息管理系统中电子照片同版同照，照片

正面需注明姓名、学号，按照学号由小到大顺序排列，每三

十张一捆用橡皮筋捆扎后，装入信封，在信封表面写明院系、

学生类别、照片数量等信息。 

（四）《关于同意使用本人学位论文的授权书》1份。 

（五）此前论文评阅中存在问题需进行半年以上时间修

改而延期申请学位者，需提交《山东大学毕业研究生缓期申

请学位审批表》。 

(六)根据《山东省博士学位论文公示实施办法》的规定，

对获得博士学位的学位论文（含学术学位研究生的学位论文

和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但不包括已经办理涉密手续

的论文）进行公示，各单位在提交授学位申请名单前，将申

请博士学位人员的论文，按要求生成pdf格式（每份论文需

保存成一个文件），以学号命名，由研究生秘书检查后，统

一通过山东大学研究生信息管理系统提交，提交后方可生成

http://xwb.sdpec.edu.cn/sdadgei/display.php?id=511


授学位人员名单。 

(七)博士学位论文 3 份，硕士学位论文 2 份。请认真检

查论文中的《原创性声明》和《关于学位论文使用权的声明》

是否已签字，并告知导师和学生不能代签。为便于学位办检

查、整理，每位申请者的学位论文请不要分开。已办理短期

内不宜公开手续的论文也需提交，封面密级处填写“内部”

字样。对已办理保密手续（秘密、机密、绝密，内部论文除

外）的学位论文不向学位办公室提交，但须附《山东大学涉

密学位论文审核表》后向校档案馆、图书馆提交。 

各单位提交学位论文时，请提供公开及内部论文详单各

一份。 

二、其他注意事项 

（一）审批书内的照片务必加盖培养单位公章。审批书

由培养单位委派专人当场盖章后带回，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会

议后，学位办将在系统中添加学位授予日期、到会人数、证

书号码等信息，请及时登录系统查看。 

（二）学校送审的论文匿名评审结果返回后，学位办将

即时录入管理系统，申请人可登陆系统自行查看自己的论文

评阅成绩，对未能按期返回的论文评阅意见书，学位办会尽

力催返，不会因此影响申请人申请学位。 

为防止论文匿名评阅书在领取时丢失，请各培养单位指

定专人领取评阅书，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申请者本人不能



自行领取。 

（三）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及答辩时间、

地点必须在答辩公告系统中予以公告。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

员会的人员组成必须由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后再提交

校学位办公室审批，否则系统无法通过，学位办网上审批通

过后方可组织答辩。审批书中需加盖公章处在提交答辩材料

时集中办理。 

（四）答辩要求和答辩委员会决议须按学校的规定执行，

不符合要求者，学位办将不予向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提交其学

位申请。具体要求详见山大研字〔2007〕31 号《关于进一步

规范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和答辩工作的通知》。 

(五)若山东大学研究生信息管理系统生成授学位人员

名单不全，请检查申请人员的有关授学位信息是否完整。同

时，为确保授位人员学位证信息准确，待各单位确定拟授位

人员名单后，学位办将导出各学院数据，反馈给各单位进行

核实，因此，希望各学院提前通知学生，认真核对系统中个

人相关信息，确保正确无误。 

（六）请各单位在规定时间内提交《评定分委员会同意

授予学位人员名单》、《山东大学申请博士学位人员登记表》、

《山东大学毕业研究生缓期申请学位审批表》等材料。审批

书盖章、学位论文和授权书提交等事宜，可避开 6月 5日交

材料及准备会议材料的时段。 



                                   

  

学位办公室 

 2014 年 5月 12 日 

 


